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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规定仅适用于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甲醇储罐安全改造工程中的内浮顶（相当于通过安全评

估，与储液全接触的单盘式或双盘式的内浮顶，简称内浮顶）的设计、材料、制造、试验、检

验、安装和验收。 

1.2. 本规定与相关数据表或相关技术文件一起构成内浮顶的询价/采购文件，它们之间如有矛盾或冲

突时，卖方应书面通知买方，以便买方对此予以书面澄清确认。 

1.3. 设备设计单位采用 SI 公制单位 

1.4. 责任 

1.4.1. 未经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的书面授权，卖方不得将本工程技术规定和相关技术文件提供给第

三方。 

1.4.2. 卖方应按照请购文件、工艺数据表、储罐图纸和相应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内浮顶进行设计、制

造、试验和检验，并对其运行安全和操作正常负全部责任。 

1.4.3. 卖方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任何改进均应得到买方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得进行修改。 

2. 采用的标准﹑规范和规定 

本工程技术规定所适用的内浮顶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应采用如下标准规范，若以下标准、

规范有新版本时，制造商应及时和买方探讨使用新版本的可能性： 

GB50341-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GB50128-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0-2008（2018 版）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T5783-2016 六角头螺栓-全螺纹 A 和 B 级 

GB/T6170-2015 I 型六角螺母 A 和 B 级 

GB/T97.1-2002 垫圈一 A 级 

GB /T12706-2020 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下铜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GB 13348-2009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规程 

HG/T2809-2009 浮顶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 

GB50151-2021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T5574-2008 工业用橡胶板 

GB/T4334-2008 不锈钢腐蚀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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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47014-2011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47015-2011 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GB/T4237-2015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3. 材料 

3.1. 内浮顶及其附件所选用的材料，应为 S30408。 

3.2. 用于制造内浮顶的所有材料应为没有使用过的新材料。所用材料，应同时提供材料供货厂商提

供的质量证明书。 

3.3. 内浮顶与罐壁间采用不锈钢双盘式浮顶密封装置宜采用弹性大补偿密封 + 二次舌形刮板密封形

式。密封装置弹性板材料一般应为 S30110（ 12Cr17Ni7）， 并为全硬化（ H）状态， 符合 

GB/T3280 要求。弹性大补偿密封隔膜选用高分子耐苯耐油材料（ 聚四氟乙烯乳液涂覆玻璃纤

维布）， 耐温‐30℃ ～ +240℃ ， 耐酸碱及有机溶剂， 厚度不小于 0.25mm，拉伸断裂强

力、 断裂伸长和撕裂强力不低于 JC/T171.2《涂覆玻璃纤维布第 2 部分聚四氟乙烯乳液涂覆玻

璃纤维布》 中规定的Ⅰ类要求， 且整个密封圈只允许搭接一次 , 接头处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专用胶膜经热熔使密封隔膜两端接头粘接， 接头应粘合牢固， 表面平整， 无空泡。 

接头密封件的材料应与介质和连接材料相适应。 

3.4.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模块材料宜采用 S30408 不锈钢等材质， 与储液相接触的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1.2mm， 其余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0.6mm。 当储罐介质为极度或高度危害介质时， 与储液相接

触的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1.6mm，其余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0.8mm。密封装置边缘板厚度不小于 

2mm。 

 

4. 设计 

4.1. 内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下表面应与储液全面接触。 

4.2. 内浮顶设计寿命为 15 年, 密封设计使用寿命 15 年。 

4.3. 内浮顶在全行程上应能无阻碍地正常运行，在升降和静止时应处于水平漂浮状态。 

4.4. 在支撑状态和漂浮状态下，内浮顶上任何部位均应能承受在 0.1m2范围内不小于 2.2KN 的集中

活载荷。 

4.5. 内浮顶浮力计算以工程图中储液的比重作计算基础。当储液的密度大于或等于 700kg/m3时，应

按 700kg/m3计算；当储液的密度小于 700kg/m3时，应按实际密度计算；设计内浮盘安装高度

时，应按储液实际密度计算。 

4.6. 内浮的设计浮力不应小于整个内浮顶自重的 2 倍加密封装置与罐壁的摩擦力。 

4.7.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本体应至少包括分散布置的支柱、 连续布置的不锈钢模块单元和边缘组件；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的浮力和密封性均应由连续布置的模块单元提供， 模块呈品字形排布， 上下

立边均采用可靠连接，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应符合全液面接触型内浮顶特征， 不可设置空间梁等

对模块进行间隔导致模块之间存在油气空间（ 浮顶应采用无梁结构形式）。 除人孔、 导向装

置、 自动通气阀、 呼吸阀等部件外，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上下表面应进行可靠连接， 不应存在

油气空间。 



第 4 页/ 共 9页 
 

4.8.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的主要部件 ( 隔舱模块、 边缘构件等 ) 的规格尺寸除应满足强度和稳定要求

外， 还应满足在最小浸液深度时全接液内浮顶在液面上保持水平。 

4.9. 内浮顶支腿应符合以下规定： 

4.9.1. 内浮顶支腿应垂直，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得大于其长度的 6／1000mm，且不大于 10mm。内

浮顶支腿高度应可调至两个位置： 

a) 浮顶内件允许的最低位置； 

b) 浮顶上顶部以下至少 2 m 的位置。 

4.9.2. 内浮顶支腿与罐内构件间距应在 300mm 以上，保证内浮顶降到最低支撑位置时,内浮顶及其以

下附件不得互相碰撞；当浮顶处于最大设计液位高度时，支柱不应与固定顶相碰撞。 

4.9.3. 内浮顶支腿应能承受内浮顶自重支柱应能承受自重及附加载荷， 附加载荷应取下列三者中的

较大值： 

（ 1） 0.6kPa 的均布载荷； 

（ 2） 任意 0.1m2 面积上不小于 2.2KN 的集中活载荷； 

（ 3）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设计外压力， 取值不应小于 0.24kPa。 

支撑支腿与罐底之间应加设绝缘垫脚套板。 

4.9.4. 支柱的长细比不应大于 150， 并应按其承受的最大荷载校核轴向压应力、 稳定性和连接螺栓

的剪切强度。支柱应采用整根无缝钢管， 无环向焊接。支柱上端应采用密封结构，下端应盲

死或开设排液口。 

4.9.5.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支柱宜采用整根无缝钢管制作， 无纵向焊缝， 支柱材质为 S30408， 外径

不小于 40mm， 厚度不小于 2.5mm。 

4.10. 内浮顶上的所有金属件均应互相电气连通，并通过罐壁与罐外部接地件相连。静电导出线通过

环形密封区与罐壁相连时，不得少于 4 组；静电导出线与固定顶相连时，不得少于 2 组，且应

均匀分布。静电导线应采用不小于 25mm2的软铜电缆线。选择导线时，应考虑强度、挠性、电

阻、耐腐蚀性、连接的可靠性以及使用寿命。 

4.11. 内浮顶外缘与罐壁的环形间隙处应设置双密封装置。密封装置应能补偿±100mm 环向间隙尺寸

偏差，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滑动弹力板与浮顶之间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 当没有可靠的电

气连接时， 应采用截面积不小 10mm2 的软铜电缆线进行连接， 沿内壁间距不宜大于 3m。；

密封材料应满足耐温、耐磨、耐腐蚀、阻燃、抗渗透、抗老化等性能要求。密封带的环向接头

应可靠、无渗漏。 

4.12. 内浮顶至少应设置以下附件： 

4.12.1. 负压消除装置,内浮顶上应装设自动通气阀，其数量和流通面积应按收发物料的最大流量（见

工艺数据表）确定。当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通气阀应能自动开启；当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

通气阀应能自动关闭且密封良好。对于自动通气阀的详细要求应满足 GB50341 中 8.7 节规

定。用钢管制作的阀杆应两端盲死； 或上端盲死， 下端开设能排除积液的排液口并设计绝缘

的非金属脚垫。自动通气阀有相对摩擦运动的两个零件中， 至少应有一个零件采用摩擦时不

会产生火花的材料。 

4.12.2. 防止转动及归中装置。储罐的内浮顶应配置不少于 2 套的防转动及归中装置。 

4.12.3.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应设置静电导出装置。 静电导出线应采用整根φ 5mm 的不锈钢丝绳将全接

液内浮顶与储罐罐顶相连。 不锈钢丝绳应符合 GB/T9944 的规定。 储罐内直径小于 30m 时， 

静电导出线不应小于 2 根； 储罐内直径不小于 30m 时， 静电导出线不应少于 4 根。 

4.12.4. 静电导出线应与不锈钢双盘式浮顶和罐顶连接可靠。 连接件材质宜为不锈钢。 导线端部应加

不锈钢线接头， 并设置不锈钢材质专用电气连接端子， 两端均采用不小于 M10 的两个不锈钢

螺栓加防松垫片和双螺母固定，其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 。静电导出线长度裕量不宜小于 

1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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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不锈钢双盘式浮顶附件的所有可移动部分（ 如全接液内浮顶人孔、自动通气阀等） 均应与全

接液内浮顶进行等电位连接。 

4.12.6. 人孔 

内浮顶上至少设置一个人孔, 储罐直径大于 28m 时宜设置 2 个， 其安装位置宜靠近进罐

的罐壁人孔,其内孔尺寸不小于 600X400mm,应配备梯子。梯子设置不得妨碍内浮顶上下自由

运动。其结构在浮顶运行中不受妨碍，且不损伤浮顶和其它部件。无论浮顶处于任何位置，都

能顺利到达。每个隔舱应至少设置 1 个直径不小于 500mm 的人孔。 

4.12.7. 内浮顶上还要求设置计量及取样装置，应符合 SH/T3194 第 7.13 条要求。 

4.12.8. 内浮顶上需要设置泡沫挡板。 

4.12.9. 对于侧壁有开孔的导波管应采用伸缩囊套密封， 伸缩囊套宜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

（ TPU） 等材质制作， 内部骨架材质应选用 S30408， 伸缩囊套下部宜设置泄压装置， 泄放

压力为 80-100KPa。 

4.12.10. 模块间应设有密封材料， 且应满足耐温、 耐磨、 耐腐蚀、 阻燃、 抗渗透、抗老化性能并具

有良好的耐介质性， 且不污染罐内介质。 

4.12.11. 内浮顶应安装高液位保护装置，应符合 GB50341 第 9.8 条要求。 

4.13. 买方将向卖方提供储罐管口方位图及内件布置图，卖方应以内浮顶支撑构件和其他附件不碰及

各管口及内件为原则予以调整，并在收到工艺管口方位图后十个工作日将调整后的浮盘工艺管

口方位图及支腿布置图提供给买方确认，确认后方可施工。 

5. 制造、安装、检验及验收 

5.1. 制造 

5.1.1. 产品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文件进行制作，所选用的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材料经质检

部门复检并确认合格后方可投料。 

5.1.2. 加工完后的部件，认真进行表面清洁工作。 

5.1.3. 原材料质量控制(采办、入厂检验)、制造工艺和各个工序的质量控制点，及质量指标(不仅包括

上述指标)的控制方案或措施，检验方法、内容，验收标准,应由制造方在施工设计程序中详细

说明。 

5.1.4. 在详细设计审查前，卖方应针对每类不同的内浮顶材料向买方提交一份详细的、完整的质量检

验计划和制造工艺计划供买方审查，质量检验计划内容应包括质量控制点、检验方法、检验内

容和验收标准。 

5.2. 安装 

5.2.1. 总则 

5.2.1.1 内浮顶安装前，卖方按设计图纸的要求编制安装施工程序。 

5.2.1.2 内浮顶施工应使用经过计量检查且合格的计量器具，并严格按有关规定操作。 

5.2.2. 内浮顶安装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5.2.2.1 内浮顶的水平度允差：≤ 3‰且不大于 30mm,固定式支柱以套管下端为准。 

5.2.2.2 内浮顶外边缘板与底圈壁板之间的间隙在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应为± 10mm。 

5.2.2.3 内浮顶圆度为 1/1000，椭圆度不大于 20mm(D 为内浮顶直径)。 

5.2.2.4 内浮顶量油孔相对罐顶量油孔允差不大于 5mm。 

5.2.2.5 内浮顶支腿应垂直，偏差不得大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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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内浮顶负压消除装置开启度应大于 250mm。 

5.2.2.7 内浮顶静电导出电阻值不大于 10 欧姆。 

5.2.2.8 内浮顶支腿与罐内构件间距应在 300mm 以上。 

5.2.2.9 大补偿密封装置 

1. 密封膜搭接宽度≥ 300mm； 

2. 弹性板、 滑履板采用搭接形式且单侧搭接宽度≥ 40mm； 

3. 膜支撑条应紧密贴合弹力元件； 

4. 密封装置单侧补偿罐壁直径偏差 -100— 300mm； 

5. 大补偿密封装置对罐壁的压力为 25± 10N; 

6. 与罐壁（有防腐涂层） 间的摩擦系数 0.14± 0.1； 

7. 可通过透光性测试； 

8. 水运条件下， 充入 300Pa 压力气体保压 30min， 压降小于 15%； 

5.2.2.10 舌形刮板二次密封 

1. 密封刮板厚度偏差允许值为 ± 3mm； 

2. 密封刮板应始终与罐壁贴合良好； 

5.2.2.11 穿过浮顶的附件与浮顶上表面距离≥ 150mm； 

5.2.2.12 浮顶附件浸液深度≥ 100mm； 

5.2.2.13 内浮顶在罐壁内上下浮动平稳，支腿升降活动良好。 

5.3. 检验      

5.3.1. 标准模块尺寸公差应满足： 长度及宽度方向 ± 1.0mm， 对角线方向± 1.5mm；模块表面应

平整、 无褶皱和扭曲变形， 划痕长度≤ 10cm， 深度≤ 0.1mm； 

5.3.2. 金属构件及零部件的检验按照图样文件进行检查，焊缝不允许有夹渣、气孔、咬边、未焊透等

缺陷。模块焊缝无肉眼可见以及沙眼等焊接缺陷， 并进行着色检测抽检； 

5.3.3. 模块应 100% 通过气密检测； 

5.3.4. 安装后，应对内浮顶板搭接处、内浮顶板与边缘板构件结合处，以及环形密封空间等，采用大

功率防爆灯进行 100%光照法检查，光照度不低于 100lx（勒克司度），以不透光为合格。 

5.3.5. 内浮顶制作完成后,还必须进行充水试验和上下全行程浮动试验。试验中若发现有湿点必须修

补。 

5.3.6. 其余要求按 GB50341 规定。 

5.4. 验收 

5.4.1. 验收时应检查以下各项。 

5.4.1.1 所有连接螺栓是否上紧，无松动。 

5.4.1.3 负压消除装置开启和关闭是否良好，开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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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 静电导线两端接头是否接触良好，导线是否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 

5.4.1.5 边缘板与罐壁间距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4.1.6 密封带安装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与罐壁接触是否良好。 

5.4.2. 以上各项检查合格后，对内浮顶进行整体充水升降试验。 

5.4.2.1 充水试验用水采用洁净水，且水中的氯离子含量应小于 25ppm。 

5.4.2.2 试验用水的水温不得低于 15℃。 

5.4.2.3 充水试验时，进水速度应以内浮顶每小时上升 0.2 米的速度为限。当内浮顶升至其操作位置的

最高点时，可用水平仪测内浮顶的水平。当放水使内浮顶下降时，其初始速度应以每小时 0.1 米为

宜；当舌形条完全翻转后，再增至每小时 0.2 米。 

5.4.2.4 内浮顶充水升降试验过程中，内浮顶安装单位必须始终有专人进行监视。发现问题应及时停止

充水并进行修理，待修复后方可继续进行充水试验。 

5.4.2.5 充水升降试验时内浮顶必须从最低位置上升到设计要求的最高操作位置，然后再降至最低位

置，在整个升降过程中，观察内浮顶升降是否平稳，有无异常现象。密封和导向防转部分及自动通气

阀等有无卡涩现象，内浮顶及其附件是否与安装在罐体上的附件相冲突。 

5.4.2.6 放水后应注意检查隔舱及附件有无渗漏、裂缝等缺陷，当发现有渗漏等缺陷时应进行修补。 

5.4.2.7 充水升降试验完毕后，应立即将罐内的积水、泥渣和其它污物清除干净，并密封以便储罐投

用。 

5.4.2.8 放水管管口必须远离储罐基础，不得使基础浸水。 

6. 技术文件 

制造商应至少提供如下技术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份数 语言 文件提交时间 备注 

1 载荷条件、技术参数和计算书   合同签订后 1 周内 

2 总装配图、零部件图等详细施工图   合同签订后 1 周内 

3 竣工图   随货物交付 

4 产品质量证明书和检验合格证书   随货物交付 

5 备品备件清单   随货物交付 

6 安装说明书   随货物交付 

7 维护保养和操作手册   随货物交付 

8 检验报告   安装检验后提供 

9 升降试验报告   试验后提供 

技术文件的交付日期及数量按采购合同及请购文件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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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装与运输、交货要求 

7.1. 内浮顶应在检验合格后方可包装和发货，供货清单应与到货实物保持一致，包装应符合安全、

经济和不受损的要求。 

7.2. 内浮顶的交货方式为检验试验后的整体交货验收。 

7.3. 需要现场组装焊接的部分，材料预制、加工、包装、运输、以及现场施工均由卖方自行负责，

罐的内壁打磨由卖方提出技术要求，由罐体施工单位负责。 

7.4. 卖方的内浮顶运输目的地为买方指定的施工现场。 

7.5. 随机附件、备件应单独包装，随机运输。 

7.6. 两年操作用备品备件应单独包装。（如有） 

7.7. 所有内浮顶及零部件在包装和运输以前都必须得到买方检验人员的认可。 

7.8. 卖方在每箱（件）侧面用油墨或防水颜料标明： 

发货人代号、合同号、货物名称、毛重/净重(kg)，收货人、目的站。 

7.9. 每箱（件）中应有下列文件： 

□装箱单三份；（其中一份快邮给买方） 

□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工厂检验报告或记录三份；  

□重要材料的物化性能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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